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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提　要：历史上存在秦汉至隋的河阴 （平阴）与唐至清代的河阴，因地域相近，时代相接，地方志记载中

多有讹误。通过对方志史料的详细剖析，可以发现二县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分，在地域上有分属之别，其行政建

置并无承继关系。方志记载混淆的原因，一是未能正确的参照历代地理志书的记载，二是康熙 《河阴县志》对

墓志资料的误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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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为数众多的重复地名，这些重复地名或异地同名，或时代相接，或地域相

近，情况较为复杂。① 后世所修的地理志书稍有不察，极易混淆。章如愚评论古今地名问题：

“百王制度，代有沿革，考正实艰。而地名同异，古今混淆，尤为难辨者也。盖其山川所届，时

各异名，而郡邑之名，又复非古，岁代滋久，史传互见。或沿其地而易其名，或袭其名而迁其

地，或亦迁其地而革其名，此舆地之所以难考也。”② 地名混淆尤其是邻近地名相互混淆，往往

会引发社会认识的混乱，“夫东西相望，名相同，地相近，时又相接。陋儒寡识者复数典而忘其

祖，张冠李戴，不亦宜乎？”③ 河阴县作为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的县级政区名称，就是这种地名

混淆问题的典型代表，本文即对此略做辨析。

一　历代河阴县建置
《春秋梁传》首先提出了 “水北为阳、山南为阳”的命名原则，即河水的北面为阳，河水

的南面为阴。中国东部地区存在大量的东西向河流，河阴一词作为河流南岸的地名也屡见不鲜。

民国 《河阴县志》统计： “河阴为县，见于正史者凡五。” 《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》统计有五，

与 《河阴县志》所述不尽相同。④ 通过检索史料并详加考订可知，历史上以河阴为名的县级政

区共有６个，依设置时间考辨如下：
一是秦汉时的河阴县。《水经注》载：“（河水）又迳河阴县故城北，又东迳九原县故城南，

秦始皇置九原郡，治此。汉武帝元朔二年，更名五原也。”⑤ 此河阴县置于秦代，秦统一六国后，

北逐匈奴，占据河套地区并设置郡县。“（秦始皇）三十三年……西北斥逐匈奴。自榆中并河以

东，属之阴山，以为 （四）十四县，城河上为塞。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、（阳）山、北假中，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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亭障以逐戎人。徙谪，实之初县。”① 河阴县即其所置郡县之一。秦亡后曾沦于匈奴，汉武帝元

朔年间收复河套地区后，再置郡县，即 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五原郡下河阴县之设。其地约在今内

蒙古鄂尔多斯达拉特旗西北四村之土城子。②

二是秦汉至隋河阴县。此河阴即 《汉书·地理志》“河南郡”下所记之平阴县。其得名原因

为 “在平城南，故曰平阴”③。但该书只记其县名，未记置县年代。后世推测其置县时间或云

秦，或记汉，但时间相距不远。此县西汉属河南郡，东汉属河南尹。三国魏黄初元年 （２２０）并
平县、谷城、平阴三县为河阴县。西晋至南北朝时，因政局混乱，归属屡变，但县名始终未改，

东魏时曾在此置河阴郡。隋并河阴入洛阳县，隶属河南郡。其治所在今河南孟津县东之白鹤镇白

鹤村一带，历史上著名的 “河阴之变”就发生在此。唐代在附近又陆续设置有大基、柏崖、河

清、孟津等县，但均不以河阴为名。

三是南朝宋、齐所置河阴县。此河阴县见 《宋书·州郡志》及 《南齐书·州郡志》，属雍州

河南郡。该县为安置北方移民所设的侨县，并无实土。其地确址无考，当治今河南南阳市及其周

边一带。④

四是唐代至清代河阴县。唐开元二十二年 （７３４），为便利东南漕运，在古汴河口修筑河阴
仓，并析汜水、武陟、荥泽地置河阴县。其建置见于 《元和郡县志》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等史

籍。《元和郡县志》“河南府河阴县”条载：“本汉荥阳县地，开元二十二年以地当汴河口，分汜

水、荥泽、武陟三县地，于输场东置，以便漕运。”⑤ 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与 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

所载皆亦基本相同。该河阴县自唐代设置后长期存在，历宋、元、明、清诸朝，至清乾隆三十年

（１７６５）并入荥泽。其治所最初在广武山北大峪口，后因黄河泛滥改道，治所屡徙，至明洪武二
年 （１３６９）徙至今河南荥阳市东北广武镇后，长期稳定。

五是辽代所置河阴县。此河阴因位于桑干河之南而得名。《辽史·地理志》及 《金史·地理

志》均有记载。清嘉庆 《重修一统志》对其建置沿革叙述得最为详细：“山阴故城在今山阴县西

南。辽初为河阴县，《金史·地理志》：山阴本名河阴，大定七年以与郑州属县同，故更焉。贞

二年升为忠州。《元史·地理志》：应州山阴县，至元二年并入金城，后复置。”其地约在今山

西今山阴县马营庄乡故驿村。⑥

六是民国时期所置河阴县。１９１３年，自荥泽县析置河阴县，即恢复了清代省并的河阴县。
１９３１年，河阴、荥泽二县合并为广武县。１９４８年汜水县与广武县合并为成皋县，１９５４年又省入
荥阳县。其治所在河阴城，在今河南荥阳市东北广武镇。

以上６个河阴县，除南朝宋、齐所立的侨置河阴县确地无考外，均位于东西向河流的南岸，
符合 “河阴”的命名原则。秦汉时期的河阴县与辽代所置的河阴县，时代不同，距离亦远。辽

代的河阴与同时代北宋治下的河阴并不在同一政权控制下，至金代为避同名又改名山阴，其沿革

皆清晰易辨；民国时期的河阴县与唐至清的河阴县仅有时代差异，地域范围则基本相同，可视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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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地。唯有秦汉至隋的河阴 （平阴），与唐至清的河阴两县，地理位置相邻，置废时间又前后相

接，易被混淆，即 “荥、汜间之河阴，始于唐开元，后世不审，误合为一，遂以此为古平

阴”①。后世关于河阴的争论即围绕此二县展开。

二　历代志书之误
从历史沿革的实际情况来看，“孟津之河阴，非荥汜间之河阴也”。这一历史事实应该是比

较明确的，但考察历代方志，对此问题记载错误的却为数不少。以河阴县志为例，河阴县明清以

来共修志五种，存者三，佚者二。存者为康熙 《河阴县志》４卷、光绪 《河阴志稿》１６卷、民
国 《河阴县志》２２卷。② 其中光绪 《河阴志稿》纂于河阴废县期间，为私人著述，并未完成，

世间罕见，在此不予讨论。修纂较早、影响较大的康熙 《河阴县志》关于河阴县的沿革则完全

错误，即误将秦汉至隋的河阴与唐代所置河阴县的建制相接续，视为一县。其记载如下：“秦

始皇兼并六国，统一寰宇，分天下三十六郡，改平阴邑为县，隶颍川郡。”③ 此处语句虽短，

错误即有两处，首先误将今孟津附近的平阴与今荥阳附近河阴视为一体，把两个河阴县的建置

沿革系为一县；其次，将其归属的上级政区，误作颍川郡。平阴县若置于秦代，其地当属三川

郡，汉改河南郡，可见其舛误之深。这一舛误流传２００余年，直至民国 《河阴县志》才开始得

到纠正。

历代文献中对河阴建置情况的混乱记载，并不始于康熙 《河阴县志》，而是从明代就开始出

现的。民国 《河阴县志》在考证该县沿革后指出其错误始于明 《一统志》：“自 《明一统志》误

以北魏所置洛州之河阴 （即今孟津），牵率混合，而申 《志》及 《河南通志》《开封府志》均仍

其谬，数百年来无人纠正，所关匪浅。”④ 受 《明一统志》错误影响，申奇彩等修纂的康熙 《河

阴县志》及明清时期的 《河南通志》《开封府志》等皆沿袭此误。翻检 《明一统志》，其内容如

下：“河阴县，在 （郑）州城西北五十里，秦置平阴县，在广武山。汉徙治濒河山下，始曰河阴

县。晋属河南郡，唐又徙治输场之东渠口，开元初属河南府，会昌初属孟州。宋以汜水县省入，

金属郑州，元移治广武山之大峪口。本朝初又徙今治，编户七里。”⑤ 其内容显然混淆了两个河

阴县的建置沿革，并将其串联为一体。

但若对史料细加考订，此项谬误的起源可能更早，如修纂于明初洪武年间的 《大明清类天

文分野之书》“河阴县”条记：“秦于广武山置平阴县，汉徙于濒河山下，为河阴县，属河南郡。

唐开元间析汜水、荥阳、武陟地置河阴县，属河南府，会昌元年，属孟州。宋熙宁五年，省汜水

入焉，金割属郑州，元仍其旧。本朝因之。”⑥ 可见，至迟在明初，部分地理志书对河阴县的建

置沿革已经开始模糊不清。

在秦汉时期历史地理资料缺乏的情况下，后代的志书资料为后世所倚重。《大明清类天文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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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之书》与 《明一统志》均为明代官修志书，时间较早，地位权威，影响很大，这一谬误在明

清以来的方志中多被沿袭。笔者粗略统计，沿袭这一谬误的方志为数较多，河南省志计有：明代

的成化 《河南总志》、嘉靖 《河南通志》、清代的顺治 《河南通志》、康熙 《河南通志》、雍正

《河南通志》、乾隆 《续河南通志》、民国 《河南新志》等；府志有万历 《开封府志》、顺治 《开

封府志》等。①

此外，还有一些沿革地理考证著作也出现了类似的错误，如明代郭子章的 《郡县释名》、清

代朱鹤龄的 《禹贡长笺》、姚培谦的 《春秋左传杜注》等。如此多数量的官私地理著述，谬误相

袭数百年，其影响可谓巨大深远。 “地理差则人事舛，沿革误则名实诬，踵谬传讹，非细故

也。”② 正因为谬误之深，对其进行纠正也更加迫切。

从舆地学价值上来看，历代对 《明一统志》的评价并不高，明末清初顾炎武 《日知录》批

评道：“永乐中，命儒臣纂天下舆地书。至天顺五年乃成，赐名曰 《大明一统志》，御制序文。

而前代相传如 《括地志》《太平寰宇记》之书皆废。今考其书，舛谬特甚。”③ 顾祖禹亦评价道：

“尝怪我 《明一统志》，先达推为善本，然于古今战守攻取之要，类皆不详，于山川条列，又复

割裂失伦，源流不备。夫以一代之全力，聚诸名臣为之讨论，而所存仅仅若此，何怪今之学者，

语以封疆形势，惘惘莫知。一旦出而从政，举关河天险委而去之，曾不若藩篱之限，门庭之阻

哉？”④ 清代修四库全书时，馆臣对其评价亦不高：“《明一统志》其时纂修诸臣，既不出一手，

舛讹抵牾，疏谬尤甚。如以唐临?为汉县，辽无章宗，而以为陵在三河；金宣宗葬大梁，而以为

陵在房山；以汉济北王兴居为东汉名宦；以箕子所封之朝鲜为在永平境内，俱乖迕不合，极为顾

炎武 《日知录》所讥。至所摘王安石 《处州学记》地 ‘最旷大山长谷荒’之语，则并句读而不

通矣。”⑤ 其所举数例，已证 《明一统志》在沿革地理记载方面并不可靠。但由于其官修的地

位，还是在社会上形成了重要影响。

尽管并非所有文献都有此错误，如在清代考据学著作中，考据精详者如顾祖禹 《读史方

舆纪要》、高士奇 《春秋地名考》等则注意到了不同时代的河阴县并非一地并予以指出，显示

出其考据水平。但从文献流传的角度来看，对于河阴沿革记载准确的文献中，顾祖禹 《读史

方舆纪要》成书于清初康熙年间，对此问题考辨甚详，但其书直到嘉庆年间才有刻本，流传

范围有限。清代官修嘉庆 《重修一统志》虽然纠正了这一错误认识，但其成书时河阴县已废

入荥泽，河阴作为废县不在政区 “沿革”之列，仅以 “河阴故城”条目收入 “古迹”之中，

自然较少有人关注。直至民国初年，胡荃、蒋藩等人重修 《河阴县志》时，这一问题方才得

到彻底纠正。

三　混淆原因考辨
河阴县的建置之所以会被长期混淆，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。首先是未能正确的参照历

代正史 《地理志》及地理志书的记载，错误的将并无继承关系的两个河阴县误认为一地，这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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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致问题的主要原因，以上已经辨析。另一个原因则是错误的参考了唐人的墓志资料，即民国

《河阴县志》所指出的：“申志谓河阴即平阴，其说见于唐耿元晟墓志，明 《一统志》、清 《河

南通志》《开封府志》并同。”①

显然，问题的要点落在了耿元晟墓志上。兹录其墓志内容如下：“公讳元晟，字长仁，平原

安德人也……权居于河南平阴……会昌二年十一月十日，终于平阴临里，行年五十有一……大

中七年四月十三日，葬于平阴板城乡茹固里，纎葬广武原，礼也。”② 墓志中提到的地名有平阴、

临里、板城乡、茹固里、广武原等。除临里无考外，其他各地均有所指。平阴即秦汉时期的

平阴县，三国魏改称河阴。民国 《河阴县志》曾有明确辨析：“周时以平阴名地者有二，一齐平

阴，见 《左传》，今山东平阴县是。一东周平阴，秦时附入洛阳。故陆机曰：皤皤董叟，谟我平

阴。汉置县，魏改曰河阴，隋省，《河南府志》考据甚详。本境乃汉荥阳，旧地沿革，唐以前从

无平阴名称。”③ 板城乡之名，亦见于 《郑氏女墓志》，为唐代河阴县所属三乡之一，其地约在

原河阴县城附近，元代以后为黄河冲圮。茹固里，民国 《河阴县志》卷６《古迹考》记：“茹固
里，今茹固村。固者，屯兵之所，犹今所谓砦也。”其地即今荥阳广武乡广武城西 １０００米茹
固村。④

墓志中所载诸地，皆为河阴县属地，“非孟津之平阴明矣”。在唐代墓志中，对于河阴、平

阴二地的记载区分是相当明确的。民国 《河阴县金石考》对该县出土的诸墓志记载进行比较，

辨明了耿元晟墓志是存在问题的。 “魏故假节征虏将军、岐州刺史、富平伯于君墓志铭：君讳

纂，字万年，河南郡河阴县景泰乡熙宁里人。隋故使持节仪同大将军、昌国惠公墓志铭云：反葬

于河阴县之芒山，河南宣穆公之墓次。芒山在洛阳北，此平阴所改之河阴也。唐故石州刺史刘穆

之墓志：葬于洛阳县北，平阴乡安善之桃原。韩愈太原府参军苗君墓志云：葬于洛阳平阴之原。

唐崔程墓志，葬于洛阳县平阴乡陶村之东南。此隋省县后，唐人所指之平阴也。诸志不误，则此

志之误昭然矣。”⑤ 显然，以上诸墓志对平阴、河阴记载明晰，唯耿元晟墓志关于平阴与河阴的

记载为孤证，其可信度颇可怀疑。

从耿元晟墓志的成书过程来看，耿氏原籍平原，侨寓河阴，民国 《河阴县志》推断其族人

“或适京洛，或在江表，或仕京师，不常厥居，与土著迥殊”。其墓志作者， “必其亲戚故旧所

为，非河阴人。可知沿革未悉，率尔称述，遂至于此”。就墓志的书写规则而言，“志铭以直书

为主，不宜引用古名。韩昌黎为女?圹铭少秋官三字，尚为后儒所訾。就今河阴果属古平阴，亦

称引失例”⑥。这一现象是古人作文时易犯的通病，即 “旧时代文人对地名往往喜欢用古名、别

名，对行政区划和地方官也喜欢用古称，不仅常见于诗文书札，也用之于署籍贯、题书名”⑦。

如此一来，其墓志所用之古称非但无用，反而容易误导后人的认知。从出土过程来看，耿元晟墓

志并非从其墓中取出，民国 《河阴县志》在记载 “仪同大将军临渠二州刺史郑君之神铭”时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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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：“此与司马伦、耿元晟、郑氏女各墓志，及陇西李公、陆府君、清河张夫人各志盖并太尉墓

石，皆自茹固庙柱下取出。”① 其出土时间也不明确，“至墓志出土，不详何时。而 （茹固）庙

之重修，则在明中叶。当未为柱础以前，土人共见，必谓自唐以来，皆云平阴矣，又孰为之溯其

原委，辨其疑似乎？以故明代碑版，多用此名，而创修邑乘时，亦遂据为典要，而 《府志》《省

志》乃如出一辙矣”②。

经过民国 《河阴县志》抽丝剥茧的剖析，由对耿元晟墓志的误解所引发的平阴、河阴之混

淆，已经被完全厘清，河阴县的历史沿革也可以得以彻底明晰。

由此也不得不引发学界对方志资料的辨析。方志资料历来被认为有 “资治、教化、存史”

等重要作用，但方志资料本身良莠不齐，对于地方历史记载时也存在一些问题，一个突出的趋势

就是信而好古，即通过某些片面的资料，将本地的历史建置向前延伸等情况。对此，谭其骧曾有

论断：“对一个地方的建置沿革，各种书里往往有不同的说法，不能认为说得越具体就越正确，

更不能认为一定是后来居上”，并据此提出了 “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”的

观点。③

对于地方志中的墓志资料，也应当辩证的认识。墓志资料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日益为学界

所认知，对于文献史料较为缺乏的中古汉唐时期尤为重要，马强在深入研究唐代墓志后曾指

出：“出土唐人墓志中包含有丰富的历史地理资料，对研究唐代历史地理有重要意义。”但对于

墓志资料的局限性也要有所认知，“就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整体角度考量，唐人墓志毕竟也只

是一种辅助性新资料，资料本身往往较为破碎、零散，无法完全替代传世文献”。另外墓志由

于撰写者史地知识的差异和记忆的错误，有时也会出现一些 “原发性”讹误，“如 《卢有邻墓

志》无中生有误记利州有汉南县，《严郎墓志》将通州宣汉县误作 ‘宣遆县’，诸如此类的错

误，使用者不可不察”④。其所举事例显然说明，墓志资料的局限性很大，片面相信墓志资料是

不可取的。

因此，在研究旧志时，仍应对其有全面正确的认知，遵循谭其骧所论，即：“议论方志的弊

病，指出方志的谬误，正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方志，最大限度地发挥旧方志的作用……关键在于我

们如何利用，如何通过分析、比较、核对，确定哪些是第一手的材料，哪些是可靠的材料，哪些

是可以利用的材料。”⑤ 在利用旧方志资料时，仍需要慎重秉承 “孤证不立”的原则，综合运用

多种史料详加审订，方有可能得出准确的结论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）

本文责编：程方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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